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及輔系辦法 

112年5月31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暨本校學則有關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得自二年級起至最高修業年級﹙不包括延長修業年限﹚

申請加修其它學系為雙主修、輔系。 

申請修讀雙主修、輔系之學生，須依規定申請，經主學系同意選修，再

經加修學系依該系規定標準審查核准或經甄試通過後核轉教務處備查。

學生同時申請同一學系為雙主修及輔系，經學系審查已符合雙主修修讀

資格時，即以雙主修錄取。 

本校學士班專班申請雙主修、輔系及學分採認規定依系級程序辦理。 

依據教育部核定培育專長之需，師資培育公費生得免經申請或甄選，逕

行取得第二專長培育學系輔系修習資格，如有名額限制採外加方式辦

理。 
 

第三條 本校各學系得規定雙主修、輔系應修科目與學分數，各系規劃雙主修應

修學分數以四十五至五十五學分為限；輔系應修學分數以二十至三十學

分為限。 

 

第四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其每學期之選課、學業成績與學分，應

與當學期主學系所修科目合併辦理。其他選課、成績相關規定，悉依照

相關辦法辦理。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學分，應在主學系規定最低畢業學分數以

外加修之。 

 

第五條 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規定之科目學分，如本系有必修科目時，

得由加修學系認定後准予兼充。有先修科目限制者，應依照規定修習。 

 

第六條 修讀雙主修學生，除修滿主學系應修科目學分外並須修畢加修學系所定

雙主修應修科目及其他該系所規定學分始可取得雙主修學位。放棄修讀

雙主修之學生，其加修應修科目已符輔系規定者，得核給輔系學位。其

未達輔系學位資格，而所修他系之必修科目與本系相關者，得視同主學

系之選修課程，其學分並得採認主學系規定最低之畢業學分。 
 

第七條 修讀雙主修之學生，經延長修業期限二年屆滿後，已修畢本系應修科目



學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一

年。 

 

第八條 學生修讀雙主修課程於規定之修業年限內學校需另行開班時，應繳交學

分費，且應於選課當學期之繳費期限內繳交，不得補繳。前款因雙主修

而致延長修業年限者，其學雜費計算依當學年度教育部公告之學雜費收

取標準辦理之。 

本校學士班選修輔系之學生，以隨班附讀為原則；若人數太多則於必要

時開設輔系專班，學生則須依規定繳交開設輔系專班學分費，且應於選

課當學期繳費期限內繳交，不得補繳。其所需之師資名額得視需要報請

校長酌情增聘之。 

 

第九條 學生取得雙主修、輔系畢業資格時，應於其畢業生名冊、學籍資料、學

位證書、歷年成績表等均加註雙主修學系名稱。 

 

第十條 外校已修讀雙主修之學生，轉學本校後，如欲保持雙主修之資格，須依

本辦法規定重新申請。 

 

第十一條 學士班學生可申請跨校修讀雙主修、輔系，並依本校與他校合作交流相

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其它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